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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正值求职季，不少高校毕业生走向职场，
但因为经验不足、竞争激烈，稍有不慎就可能“踩
坑”。本期，记者梳理了四类招聘陷阱，初入职场
的毕业生们一定要擦亮双眼。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窦圆娜

黑中介

　　求职者小周大学毕业后急切想找一份满意的工作，经人
介绍，在网上与A中介机构建立了联系。A中介机构称缴纳
6.5万元中介费便可安排小周去B集团做销售，月薪2万元，
提成另算。
　　小周在A中介机构的网页上没有看到其人力资源服务许
可证及相关信息，当他询问情况时，A中介机构搪塞说，许
可证正在办理中，肯定都是没问题的。碍于朋友情面，小周
便没有再深究，很快与A中介机构签署了服务协议并支付了
中介费。没过多久，A中介机构告知小周，B集团因故不招
人了，安排小周去另一家C公司工作。小周入职C公司后，
发现每月工资仅有4000元，日常工作压力非常大，还不给缴
纳社保，与中介机构当初介绍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当小周想
请A机构再介绍一份工作或退还中介费时，却发现已经联系
不上该机构了。
　　提醒：一些没有相关资质、未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或
者冒用、伪造相关资质的黑中介，非法从事职业介绍、工作
招聘等中介服务活动，甚至有的公司本身就不存在。这些黑
中介大多无法提供真实、合法的“靠谱”工作机会，常打着
介绍工作的幌子发布虚假招聘信息，以“轻松拿高薪”“升
职加薪快”等诱饵，使用各种手段骗取求职者钱财。
　　求职者通过互联网或线下中介服务机构求职时，应选择
具有资质的合法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一定要查看其是否取得
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选择诚信度高、经营规范的服务机
构。不要轻信中介机构的口头承诺，一定要在确认相关内容
后再签订正式服务协议。

　　小李在某招聘平台看到A公司正在招聘，根据该招聘信
息上的联系方式，加入了一个应聘QQ群。QQ群的群主称A
公司的招聘工作由B中介机构承办，秉承对客户负责的态
度，B中介机构要对所有参与应聘的人员收取一定数额的保
证金。小李到网上核查A公司资质时，发现是比较正规的公
司，就未再核实B中介机构及相关人员的资质信息，交了保
证金、工号费、马甲费、培训费、任务押金，共2000余元。
可小李刚交完钱就被QQ群主拉黑了。
　　提醒：中介机构还未介绍到工作就以各种名目向求职者
收取费用，是最典型的求职招聘陷阱。不法分子常以押金、
保证金、办证费、服装费、资料费等名目收费，之后再以各
种苛刻的要求迫使求职者自动放弃求职或离岗，已交费用借
故不退还求职者。这类骗局往往有几个特点：对职位许以高
薪并承诺工作轻松；对学历、工作经验要求很低；面试过程
简单，轻易即可通过；收费要得急且看似各有名目，实际并
不合理合法。
　　除了“入职前先交钱”的套路，还有一些培训机构或中
介公司，以招聘为名变相招生，以高薪、名企工作岗位为诱
饵吸引求职者，面试时则向求职者提出“工作能力不足”
“岗位有从业资格限制”等理由，要求进行入职培训或考证
培训，并承诺完成培训后即可上岗。当求职者交付培训费用
后，此类培训机构却不提供承诺的工作岗位，或以不能满足
岗位需求等理由在求职者刚一上岗就予以解雇。更有企业收
取求职者的培训费后就“人间蒸发”。
　　此类在招聘中的花式收费行为，多涉及虚假招聘和骗取
财物。求职者千万不可抱着“走捷径”“靠关系”等心态轻
信骗子的话术，应通过正规网络招聘服务平台等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或用人企业官网求职。求职者对有应聘意向的企业，
最好事先通过第三方平台等渠道核查其相关资质，若企业在
求职过程中以各种理由要求租用、购买各类工作设备或交
钱、贷款才能够安排岗位的，应果断拒绝，以免上当受骗。
另外，员工培训成本一般应由用人单位承担，对经付费培训
可录用、包就业等要求，要提高警惕，谨防被骗培训费，学
不到本领，得不到理想的工作。

招聘收费

高薪急聘

　　不法分子通常会在一些知名网站、论坛、各类网络服务
平台上发布事先编造好的招工信息，以“高薪急聘”“学历
不限”等字眼博取关注。求职者一旦进入链接，会被要求通
过加QQ、微信等方式进一步“单聊”或“详谈”，逐步暴
露更多个人信息并被诱导下载刷单APP。求职者一旦落入陷
阱，最初几次的刷单会轻松赚取佣金，随后不法分子以获得
更高比例佣金为诱饵让求职者垫付更多资金，直到求职者更
多数额的资金转入了不法分子指定账户，就会被对方迅速
拉黑。
　　还有一些不法分子以招聘的名义，打着“高薪兼职”
“点击返现”等幌子进行电信网络诈骗，诱导应聘者办理银
行卡、手机卡或注册APP账户。这些银行卡、手机卡或支付
账户会被不法分子用于诈骗、洗钱等违法活动，一旦相关信
息涉案会直接牵连到持有人，会造成个人征信受损甚至承担
相应法律责任。
　　提醒：通过网络、新媒体等信息技术手段，以招聘为名
诱骗求职者从事各类违法违规活动，是近年来较为常见的诈
骗手法。对此，求职者要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念，擦亮识别骗
局的“慧眼”，掌握防范陷阱的“招数”，遇到“活少钱多”“轻
松来钱”“躺平赚钱”等“听上去很美”的招聘信息，一定要
提高警惕，多查多问多防备，谨防“踩雷”“掉坑”。

劳动合同

  求职者找工作时，还要防范遭遇劳动合同陷阱。有的用
人单位以种种借口拒绝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有的签
订合劳动同后没有给劳动者一份合同文本留存，有的签订合
同中缺少工作岗位、劳动报酬、劳动条件等具体信息。当劳
动者到岗工作后，特别是出现一些争议时，就可能被用人单
位以没有书面劳动合同或者违反劳动合同相关条款为由，拖
欠或拒发薪酬。
　　提醒：劳动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
立书面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劳动合同
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第十六
条规定，劳动合同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并经用人
单位与劳动者在劳动合同文本上签字或者盖章生效。劳动合
同文本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各执一份。劳动者在入职前一定
要仔细阅读并认真签订劳动合同，尤其要核实清楚涉及个人
权益的重点条款，这是对自己合法权益的有效保护。
　　对于非全日制工作，劳动合同法规定，可以订立口头协
议，但应注意留存当初作出约定时的有关资料。若因故未能
签订合同、订立协议，一旦遇到纠纷应及时寻求人社等有关
部门帮助，通过正规渠道妥善解决。


